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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三月十九日）出席電視訪問後會

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記者朋友可能比較關心海外律師的問題。想問問其實為什麼要增

加申請前的甄別呢？因為律師會亦提到這樣做最後會麻煩到特首，都是

重複的，這樣做的作用是什麼呢？  

  

律政司副司長：因為在有關修訂諮詢過程當中，我們聽到一些意見，擔

心如果沒有這個前置制度設計機制的話，將來訴訟過程中有關與訟方會

否不斷頻繁更換海外律師代表，然後向法院作出多次有關准許在本地執

業的申請，而為有關司法官司帶來延誤，又或者對法庭資源造成負擔。

這不單對該宗案件本身帶來一些延誤的可能性，亦對整個司法案件管理

系統帶來一些不必要負擔。所以既然我們在諮詢過程中留意到原先設計

的建議裏可能有一個制度的空隙存在，當然我們在作出有關修訂的時

候，我們亦有責任堵塞這些制度上的空隙。  

  

  因為如果現在我們貪一時方便不處理這些問題，將來如果真的有與

訟人看到這個制度漏洞而濫用，對案件本身帶來（延誤），又或者對司

法案件管理制度帶來負擔的時候，我相信屆時社會人士會責難律政司為

何今時今日沒有做好我們的責任，在修訂中堵塞這些制度漏洞。如果這

樣的話，可以這樣說，我們將會難辭其咎。所以為什麼在這次制度設計

中，我們設置了這個前置的制度設計，是要防止這些制度空隙和問題出

現。  

  

記者：今次修例主要是針對一些涉及國安的案件，有立法會議員都擔心

所謂國安其實涉及很多個範疇，會否最終其實整個專案認許海外律師來

參與其他案件的機會都變得微乎其微呢？  

  

律政司副司長：在今次立法會上，其實司長亦說得非常清楚。如果有關

民事或者刑事案件是不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話，有關與訟人仍然可以按照

制度申請專案認許，讓法庭考慮海外律師是否適合基於公眾利益來香港

法庭代表與訟人處理有關案件。當然我想大家亦知道，在世界層面當我

們提及國家安全時，所指的國家安全往往都不是、亦不單指軍事安全，

而是往往涉及到其他多方面的，不論在科技方面的安全、文化安全和資

源安全，這些往往也會為國家帶來國家安全風險。  



  

  所以在處理國家安全，究竟何謂國家安全時，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

會處於一個更加理想的位置，較法庭更適合去認定哪些問題是涉及到國

家安全。所以我們認為在現在這個制度設計裏，行政長官在認定有關問

題時──第一，是可以作出一個更加準確和全面的決定；另一方面，這

亦符合我們在《香港國安法》裏對行政長官作有關國家安全問題責任的

履行，亦更加符合在今次釋法裏的第二及第三條所帶出的制度設計原

意。  

  

記者：既然行政機關，特別是特首，對於何謂國安會有一個更全面的了

解，如果屆時真的有任何決定時，其實特首的理據可否公開並作解釋，

以令外界更加清晰日後如何作出申請或者是否作出申請呢？  

  

律政司副司長：我相信最主要（的考慮）是究竟透露有關的一些資料會

否令到帶來國家安全威脅。我想這（個原因）是最重要的，而事實上大

家現在看到外國其他司法管轄區在處理一些涉及國家安全案件時，先別

說他們根本上不容許海外律師在法庭處理這些案件。就算是當地合資格

律師在處理國家安全案件時，其實在外地很多司法管轄區，本身在制度

設計、在法律上都會要求對這些受委託的法律代表作出一個安全的檢

視，亦即是要看看如果他們掌握了這些資料會否為國家安全帶來威脅，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在世界各地處理有關國家安全資料時，都會有一個

比較嚴謹的制度和設計的安排。所以在這方面，我想將來究竟會否將有

關資料向外透露時的最主要考慮是（這樣做）會否對國家安全帶來威

脅，這是我們最重要需要考慮的原則。  

  

記者：最後想問有關於追溯力的問題，司長亦有提過這次的修例不會推

翻之前一些案件的申請結果，但如果早前案件的申請結果可能涉及到國

家安全的元素的話，會有其他合適方法處理，何謂合適方法呢？  

  

律政司副司長：你說得對。司長亦說得很清楚，今次的修訂是不會有任

何追溯力，對於一些法庭先前處理過的專案認許不會有任何追溯力。當

然我相信任何海外律師，如果有一些已經處理中的個案，或一些在法庭

處理中的個案，我們作為律政司在普通法原則下不適合作出任何評論，

這點希望大家諒解。但有一點我可以說就是，大原則是在任何案件當

中，如果有海外律師希望透過專案認許在香港法庭處理案件的話，第

一，他需要向香港法院法官申請專案認許，法庭會按照公眾利益行使酌

情權，而除此之外，如果這個海外律師打算來香港法庭處理案件的話，

當然亦要符合香港其他法律，包括《入境條例》或者其他條例，他才可



以在香港工作。  

  

記者：最後想問關於外訪，看到你剛剛到訪了泰國，你會怎樣形容今次

外訪的成效？今年有什麼目標以達到符合「十四五」規劃裏定香港作為

一個國際爭議解決中心呢？  

  

律政司副司長：今次在泰國外訪，第一就是加強了我們雙方在司法和法

律業界的交流。我亦藉今次在泰國外訪機會，邀請了當地司法界和法律

界的一些領導或者專業人士，在今年下半年十一月的時候來香港參與我

們律政司所舉辦的盛事，就是香港法律周這個活動，我亦很高興他們都

欣然接受亦願意來香港。其實無論是今次泰國之旅或者早前歐洲之行，

我也很歡喜看到現時世界上一些重要國際組織依然對香港的法律制度非

常之稱許和信任。事實上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年初，我們將會有很多場

亞太區和國際法律界的盛事在香港陸續舉行，這正正顯示到國際社會對

香港法律制度的肯定和信任。  

  

  除此之外，其實在歐洲外訪之後，我們很開心見到有一些國際私法

組織給我們非常正面和積極回應──會考慮在不久將來選擇落戶香港─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在二月份的時候，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已經在香

港正式成立。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這些國際法律組織在香港落戶或者展開

亞太區或國際法律界的盛事，這些對香港鞏固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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